




永教基字〔2024〕9号

永福县教育局
关于印发《永福县2024年普通高中特长生
录取办法》的通知

各初中（含永福中学初中部、东江学校初中部）：
现将《永福县2024年普通高中特长生录取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永福县中考改革领导小组（代章）
2024年5月29 日
（此件公开发布）


永福县2024年普通高中特长生录取办法

为做好我县2024年普通高中特长生录取工作，根据《关于做好桂林市2024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与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市教〔2024〕3号），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申报条件
（一）基本条件
1.本县户口的初三应届毕业生；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学区初中学校连续实际就读满三年，有学区初中三年完整学籍，其父母的其中一方（或法定监护人）在流入地具有合法稳定的职业和合法稳定的住所（含租赁）1年以上，且其实际居住地址在就读学区内的学生。
2.综合素质评价等级为C 等（含C等）以上。
3.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总成绩在所报考学校当年最低录取资格等级下一个等级以内。
（二）单项条件
学生在初中阶段参加体育竞赛、艺术比赛和科技作品创作、发明创造等活动成绩突出的，在符合申报基本条件的前提下，具备以下单项条件中的任何一项者，可报名普通高中自主招生（特长生）。
1.体育竞赛类（田径、篮球、足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举重、游泳、跳水、射击、武术、体操、艺术体操、棋类及自治区中学生运动会所设竞赛项目等）
（1）个人项目：县级竞赛第一名或市级竞赛前四名，省级、国家级竞赛前六名；代表永福县参加市级以上（含市级）运动会名列前六名，代表广西参加全运会的运动员。
（2）集体项目：篮球、足球、排球县级竞赛前二名或市级、区级竞赛前三名、国家级竞赛前六名，其它集体项目县级竞赛第一名或市级、省级竞赛前三名、国家级竞赛前六名，并且个人在其中属于主力运动员。代表永福县参加市级运动会名列前四名、代表市级参加区级运会的主力运动员。
（3）区级、国家级运动员。
2.艺术比赛类（独唱、独奏、独舞、合唱和表演唱中的最佳领唱、群舞中的最佳领舞及现场绘画比赛、现场书法比赛）
（1）个人项目：县级比赛一等奖或市级比赛二等奖以上，区级比赛三等奖以上，国家级比赛优秀奖以上。
（2）集体项目：县级比赛一等奖或市级比赛二等奖以上、区级比赛三等奖以上，并且个人在其中属于主要演员。
3.科技作品创作和发明创造类
（1）科技创作作品获县级一等奖、市级二等奖、区级三等奖以上的个人或集体项目主创者。
（2）参加科技类竞（比）赛，获县级一等奖、市级二等奖、区级三等奖以上的个人或集体项目主创者。
（3）有关发明创造获得国家认可的个人专利。
[bookmark: _GoBack]以上各类竞（比）赛指由县级及以上（含县级）政府举办或县级及以上（含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及与其他行政主管部门共同举办的竞赛。体育竞赛仅限于政府举办的全国、全区、全市、全县运动会，教育部、自治区教育厅举办的中学生运动会，自治区体育局举办的年度锦标赛，市、县教育局、体育局举办的全市中小学生体育竞赛。艺术比赛仅限于市、县教育局举办的校园文化艺术节、合唱节，教育部、自治区教育厅举办的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书法、绘画仅限于市、县教育局举办的现场书法、绘画比赛。
（4）在符合总条件的前提下，具备单项条件中任何一项，可优先获得特长生申报资格。
二、录取比例
各普通高中特长生须按照本校年度招生总数1%的比例完成当年特长生招生任务，需增加比例的学校，应控制在本校年度招生总数的3%以内，自治区示范性高中、星级特色普通高中（均含立项建设学校）可放宽至本校年度招生总数的5%。
三、录取时间安排
县普通高中特长生报名录取在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公布之后和全市普通高中学校统一招录之前进行。具体时间安排如下：
6月4日前，永福中学和永福二中制定本校特长生招生录取方案，并报送县中考办（基教股，下同）；
6月16日前，永福中学和永福二中完成特长生报名资格审核，并报送县中考办；
7月2日前，永福中学和永福二中完成特长生测试工作（两校专业测试时间应在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之后进行，测试时间不要重叠），并将合格学生名单报送县中考办公示。
四、录取办法和程序
（一）在符合总条件前提下，由各普通高中根据本校特长生招生录取方案开展工作，报县中考领导小组审批执行。
（二）录取所需提交的材料
1.本县户口簿、居住证等（原件及复印件）；
2.综合素质评价表（原件）；
3.体育、艺术、科技发明的获奖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三）由各普通高中相关专业教师组成测试小组对申报特长生学生进行资格审查和专业测试，按测试成绩由高到低排序，择优确定特长生录取资格，并将特长生录取审批表及相关测试结果材料报送县教育局基教股审核，拟确定的获特长生资格人员名单在永福教育局、各初中学校公示三天，无异议后，呈市中考办（设在市基教科）备案。
（四）凡取得特长生录取资格的学生，不参加高中学校统一录取。
附件：永福县2024年普通高中特长生录取审批表




附件
永福县2024年普通高中招收特长生录取审批表
准考证号：
	个人情况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民族
	

	
	毕业初中
	学籍号
	
	家庭详细地址
	

	
	特长表现（体
育、艺术、科
技发明方面的
获奖情况）
	

	
	毕业升学考试成绩等级
	科目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道德与法治、历史
	总成绩等级

	
	
	等级
	
	
	
	
	
	
	

	
	综合素质
评价等级
	

	所在学校
推荐意见
	

校长（签名）：      学校（公章）     年  月   日                                                           

	录取学校
意   见
	


校长（签名）：     　学校（公章）　  年   月  日

	县中考改革领导
小组审批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中考改革领导
小组审批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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